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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文件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 

 
 
 
 

浙医保联发〔2019〕26 号 
 
 
 
  

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
保障厅关于执行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 
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 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印发〈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〉的通知》（医

保发〔2019〕46 号）、《关于调整规范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

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〉部分药品名称等的通知》（医保发

〔2019〕64 号）和《关于将 2019 年谈判药品纳入〈国家基本医

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〉乙类范围的通知》（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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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发〔2019〕65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统一执行《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国家药品目录》），《国家药品目录》所列药品按规

定纳入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。

同步执行《关于调整规范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

保险药品目录〉部分药品名称等的通知》。 

二、国家通过谈判纳入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

基金支付范围的 97 个药品，在协议期内按照乙类药品有关规定

支付，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限定支付范围和支付标准。对 2019

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开始使用国家 2017 年谈判准入、2019 年谈

判未能成功续约药品的患者，制定过渡期，过渡期至 2020 年 6

月 30 日。过渡期内医保基金可继续支付，同时指导定点医疗机

构适时替换治疗药品。 

按照 2019 年国家谈判纳入的丙肝直接抗病毒（DAA）药品

支付标准，将《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丙型肝炎（抗病毒治疗）

门诊医疗费用按病种支付的通知》（浙医保联发〔2019〕3 号）

规定的丙肝按病种支付标准调整为 19000 元。 

三、停止支付《国家药品目录》调整时删除的药品。原我省

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乙类药品，按国家要求在 3 年内逐步消

化，第一批删除药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支付。国家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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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我省中药饮片由《国家药品目录》所列饮片和《浙江省

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中药饮片分类管理目录（试

行）》所列饮片合并实施。停止支付《国家药品目录》所列不予

支付的中药饮片。中药饮片及中药配方颗粒取消分类管理，不设

定个人自理比例，中药配方颗粒的支付范围仍按现行政策执行。 

五、甲类药品不设定个人自理比例，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

规定支付，乙类药品可设定一定的个人自理比例，由基本医疗保

险基金按规定支付。各设区市医疗保障部门要按照市级统筹有关

要求，结合医保基金的负担能力和管理要求，制定统一乙类药品

自理比例，并报省医疗保障局备案。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支付药

品费用时不区分甲、乙类。 

六、省医疗保障局按照国家医保信息标准化建设工作部署，

建立全省统一的药品数据库，实现西药、中成药、中药饮片、医

院制剂的编码统一管理，各地要及时完成药品数据库更新维护工

作。 

七、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目录内药品供应，

务必做好谈判药品的供应和合理使用。鼓励定点零售药店为参保

人员提供药品，发挥药店在医保药品供应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。 

八、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国家药品目录》管理规

定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的处方管理办法、临床技术操作规范、临床

诊疗指南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，完善智能监控系统，强化

药品支付管理，将定点医药机构执行使用《国家药品目录》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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